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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766� � � � � � � � �证券简称：普冉股份 公告编号：2026-043

普冉半导体（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6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06月01日（星期一）15:00-16: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 投资者可于2026年05月25日（星期一）至05月29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

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ir@puyasemi.com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

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普冉半导体（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6年04月29日发布公司2026年第一

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6年第一季度经营成果及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

2026年06月01日（星期一）15:00-16:00举行2026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

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6年第一季度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

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06月01日（星期一）15:00-16: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 参加人员

董事长兼总经理：王楠 先生

董事会秘书兼财务负责人：钱佳美 女士

独立董事：陈卓 先生

四、 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6年06月01日（星期一）15:00-16: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6年05月25日（星期一）至05月29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

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间，选中

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ir@puyasemi.com向公司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

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张子怡

电话：021-60791797

邮箱：ir@puyasemi.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普冉半导体（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603803� � � � � � � � � � �证券简称：瑞斯康达 公告编号：2026-014

瑞斯康达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5年度暨2026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06月01日(星期一)�上午 10:00-11:00

� �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6年05月25日(星期一)�至05月29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

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zhengquanbu@raisecom.com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

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瑞斯康达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6年4月29日发布公司2025年年度报

告及2026年第一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5年度及2026年第一季度经营

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6年06月01日上午10:00-11:00举行2025年度暨2026年第一季度业绩

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 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5年度及2026年第一季度的经营成果及财

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 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

进行回答。

二、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 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06月01日 上午 10:00-11:00

（二） 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 参加人员

董事、总经理：韩猛

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尹松涛

独立董事：张国华

四、 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2026年06月01日 上午 10:00-11:0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s: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6年05月25日(星期一)�至05月29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

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

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zhengquanbu@raisecom.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

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证券部

电话：：010-82884499-3636

邮箱：zhengquanbu@raisecom.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

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瑞斯康达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603348� � � � � � � �证券简称：文灿股份 公告编号：2026-013

文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5年度暨2026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6月1日（星期一）15:00-16:00

� �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6年5月25日（星期一）至5月29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

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securities@wencan.com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

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文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6年4月29日发布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2026

年第一季度报告，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5年度及2026年第一季度经营成果、财

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6年6月1日（星期一）15:00-16:00举行2025年度暨2026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

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5年度及2026年第一季度的经营成果及财

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 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

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6月1日（星期一）15:00-16: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独立董事（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将可能进行调

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6年6月1日（星期一）15:00-16: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s: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6年5月25日（星期一）至5月29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

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

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securities@wencan.com向公司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

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公司证券部

电话：0757-85121488

邮箱：securities@wencan.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

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文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688408� � � � � � � � � �证券简称：中信博 公告编号：2026-025

江苏中信博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6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6月1日（星期一）上午10：00-11：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

（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 投资者可于2026年5月25日（星期一）至5月29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

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investor.list@arctechsolar.com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

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江苏中信博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6年4月30日发布2026年第一季

度报告，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6年第一季度经营成果、 财务状况， 公司计划于

2026年6月1日上午10:00-11:00举行2026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6年第一季度的经营成果和财务指标的具

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6月1日上午10:00-11: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总经理：蔡浩先生

独立董事：马飞先生

财务负责人：荆锁龙先生

董事会秘书：刘义君先生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2026年6月1日上午10:00-11:0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s: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6年5月25日（星期一）至5月29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

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

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investor.list@arctechsolar.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

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张文霞

电话：0512-57286818

邮箱：investor.list@arctechsolar.com

六、其他事项

本 次 投 资 者 说 明 会 召 开 后 ， 投 资 者 可 以 通 过 上 证 路 演 中 心（https:

//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江苏中信博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688625� � � � � � � � � � � � �证券简称：呈和科技 公告编号：2026-025

呈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呈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的通知及会议资料

已于2026年5月21日以电子邮件、专人送达和电话通知等方式向全体董事送达。 董事会会议通知包括会

议的相关材料，同时列明了会议的召开时间、地点、内容和方式。

（二）本次会议于2026年5月21日下午在公司会议室召开，采取现场投票与通讯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表决，本次会议经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豁免会议通知期限要求。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七人，实际出席董事

七人。 会议由董事长仝佳奇先生主持，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

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 ）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及《呈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董事经认真审议和表决，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向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股票上市规则》《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4号一一股

权激励信息披露》《呈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相

关规定和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授权，董事会认为公司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的授予条件

已经成就，同意确定以2026年5月21日为授予日，以人民币30元/股的授予价格向符合条件的62名激励

对象授予480.00万股限制性股票。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该事项发表了核查意见。

关联董事赵文林先生、仝佳奇先生、赵文声先生、赵文浩先生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5月2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向

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24）及《董事会薪酬

与考核委员会关于向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核查意见 （截至授予

日）》。

三、备查文件

《呈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呈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688625�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呈和科技 公告编号：2026-024

呈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

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限制性股票授予日：2026年5月21日

● 限制性股票授予数量：480.00万股，约占授予时公司股本总额188,320,951股的2.55%

● 股权激励方式：第二类限制性股票

呈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5月21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向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根据《呈和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以下简称“《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 ）的

规定及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授权，董事会认为公司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

激励计划” ）规定的授予条件已经成就，并确定2026年5月21日为授予日，以30.00元/股的授予价格向符

合授予条件的62名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480.00万股。 现将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限制性股票授予情况

（一）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1、2026年3月16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6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及《关于提请公司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并于

2026年3月1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相关公告。

2、2026年4月28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6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

理办法(修订稿)〉的议案》，并于2026年4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相

关公告。

3、2026年4月30日至5月12日，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拟激励对象名单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 截至

公示期满，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未收到任何员工对本次激励计划拟激励对象提出的异议，并于

2026年5月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关于公司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4、2026年5月20日，公司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修

订稿)〉 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等议案。 公司于2026年5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关于公司2026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5、2026年5月21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董事

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授予日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二）董事会关于符合授予条件的说明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发表的明确意见

1、董事会对本次授予是否满足条件的相关说明

根据《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中的规定，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公司应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

票；反之，若下列任一授予条件未达成，则不能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

（1）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①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②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③上市后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④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⑤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2）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①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②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③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

施；

④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⑤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⑥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董事会经过认真核查，确定公司和激励对象均未出现上述任一情形，亦不存在不能授予或不得

成为激励对象的其他情形，认为本次激励计划授予条件已经成就。

2、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的相关说明

（1）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本次激励计划授予条件是否成就进行核查，认为公司不存在《上市

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禁止实施股权

激励计划的情形，公司具备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主体资格。

本次激励计划授予的激励对象均具备《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任职资格，符合

《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 ）规定的激励对象条

件，符合公司《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其作为公司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

体资格合法、有效。

（2）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本次激励计划的授予日进行核查，认为根据公司2025年年度

股东会的授权，公司董事会确定的本次激励计划授予日符合《管理办法》《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中

有关授予日的相关规定。

综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认为公司本次激励计划规定的授予条件已经成就，同意公司董事会

确定2026年5月21日为授予日，以30.00元/股的授予价格向符合授予条件的62名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

票480.00万股。

（三）本次授予的具体情况

1、授予日：2026年5月21日。

2、授予数量：480.00万股，约占授予时公司股本总额188,320,951股的2.55%。

3、授予人数：62人。

4、授予价格：30.00元/股。

5、标的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A股普通股股票。

6、本激励计划的时间安排

（1）有效期：本次激励计划有效期为自限制性股票授予之日起至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全部

归属或作废失效之日止，最长不超过36个月。

（2）归属安排：本次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自授予日起12个月后，且在激励对象满足相应归属

条件后按约定比例分次归属，归属日必须为本激励计划有效期内的交易日，且不得在下列期间归属：

①公司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公告前15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公告日期的，自

原预约公告日前15日起算，至公告前1日；

②公司季度报告、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5日内；

③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发生之日或者进入决策过

程之日，至依法披露之日；

④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它期间。

本次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归属安排如下表所示：

归属期间 归属比例

自授予之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之日起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

止

50%

自授予之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之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

止

50%

在上述约定期间内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或因未达到归属条件而不能申请归属的该期限制性股票，

不得归属，作废失效。

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由于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发股票红利、股份拆细、配股

而增加的权益同时受归属条件约束，且归属前不得转让、质押、抵押、担保或偿还债务等。 届时，若相应部

分的限制性股票不得归属的，则因前述原因获得的权益亦不得归属。

7、本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情况

序号 姓名 国籍 职务

获授的限制性

股票数量

（万股）

占本激励计划授

出权益

数量的比例

占本激励计划公告

日公司股本总额的

比例

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1 赵文林 中国

名誉董事长、董事、

总工程师、核心技术

人员

20.00 4.17% 0.11%

2 仝佳奇 中国 董事长 20.00 4.17% 0.11%

3 张旭 中国 总经理 20.00 4.17% 0.11%

4 唐为丰 中国 副总经理 15.00 3.13% 0.08%

5 张学翔 中国 副总经理 8.00 1.67% 0.04%

6 何洁冰 中国 副总经理 8.00 1.67% 0.04%

7 李继帆 中国 副总经理 10.00 2.08% 0.05%

8

Daniel�Yataro�

Martin

瑞士 副总经理 3.50 0.73% 0.02%

9 邝伟杰 中国 副总经理 15.00 3.13% 0.08%

10 余志亮 中国 财务总监 15.00 3.13% 0.08%

11 胡志毅 中国 董事会秘书 3.50 0.73% 0.02%

12 段淑丽 中国 投资总监 10.00 2.08% 0.05%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小计（共12人） 148.00 30.83% 0.79%

二、核心技术人员

13 钟文思 中国 经理 3.00 0.63% 0.02%

三、核心业务人员及其他骨干员工

董事会认为需要激励的其他人员（不超过49人） 329.00 68.54% 1.75%

合计 480.00 100.00% 2.55%

注：1、 上述任何一名激励对象通过全部在有效期内的股权激励计划获授的本公司股票均未超过公

司总股本的1%。 公司全部有效的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总数累计不超过股权激励计划提交股东会

时公司股本总额的20%。

2、本计划的激励对象不包括公司独立董事。

3、以上合计数据与各明细数据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二、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本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核实情况

（一）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与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批准的《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中

规定的激励对象名单相符。

（二）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具备《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任

职资格，符合《管理办法》《上市规则》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规定的激

励对象范围，其作为公司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三）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均不存在《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情形。

（四）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包括公司（含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以及董事会认为应当激励的其他人员（不包括独立董事）。

（五）本次激励计划本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人员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

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本次

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

综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同意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名单，同意公司董事会以2026年5月

21日为授予日， 并同意以30.00元/股的授予价格向符合授予条件的62名激励对象授予480.00万股限制

性股票。

三、激励对象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在限制性股票授予日前6个月买卖公司股份情况的说明

经公司自查，参与本次激励计划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限制性股票授予日前6个月内均不存在买

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四、会计处理方法与业绩影响测算

（一）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值及确定方法

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会计司《股份支付准则应用案例一一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类限制性

股票股份支付费用的计量参照股票期权执行。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一一股份支付》等相关规定，

公司选择Black-Scholes模型（B-S模型）计算第二类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值，并于2026年5月21日用

该模型对本次授予的480万股限制性股票进行测算。 具体参数选取如下：

1、标的股价：91.37元/股（授予日收盘价）；

2、有效期：12个月、24个月（第二类限制性股票授予之日至每期归属日的期限）；

3、历史波动率：12.44%、16.83%（分别采用上证综指最近12个月、24个月年化波动率）；

4、无风险利率：1.18%、1.26%（分别采用中国国债1年期、2年期到期收益率）。

（二）预计限制性股票实施对各期经营业绩的影响

公司按照会计准则的规定确定授予日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值， 并最终确认本次激励计划的股份支

付费用，该等费用将在本次激励计划的实施过程中按归属安排的比例摊销。 由本次激励计划产生的激励

成本将在经常性损益中列支。

公司于2026年5月21日授予，根据中国会计准则要求，本次激励计划授予限制性股票对各期会计成

本的影响如下表所示：

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

量（万股）

需摊销的总费用（万

元）

2026年

（万元）

2027年

（万元）

2028年

（万元）

480.00 28,701.77 13,306.88 12,665.83 2,729.06

注：1、上述计算结果并不代表最终的会计成本，实际会计成本与授予日、授予价格和归属数量相关，

激励对象在归属前离职、公司业绩考核、个人绩效考核达不到对应标准的会相应减少实际归属数量从而

减少股份支付费用。 同时，公司提醒股东注意可能产生的摊薄影响。

2、上述对公司经营成果影响的最终结果将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3、上述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是由四舍五入所造成。

公司以目前信息初步估计，在不考虑本激励计划对公司业绩的刺激作用情况下，限制性股票费用的

摊销对有效期内各年净利润有所影响。 但同时此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后，将进一步提升员工的凝

聚力和团队稳定性，并有效激发管理团队的积极性，从而提高经营效率，本激励计划带来的公司业绩提

升将远高于因其带来的费用增加。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认为：

1、公司本次授予已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符合《管理办法》及《股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

稿）》的有关规定；

2、本次授予确定的授予日、授予对象、授予数量及授予价格符合《管理办法》及《股权激励计划（草

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本次授予的授予条件已经成就，公司实施本次授予符合《管理办法》及《股权

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

特此公告。

呈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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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

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 征集事项相关提案的表决结果（如适用）：不适用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2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无锡市金融二街9号无锡农商行三楼第一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1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008,465,71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5.950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无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陶畅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均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5人，列席6人，茹华杰、周卫平、任庆和、殷新中、孙志强、万妮娅、刘宁、张磊、吴岚因事未出席。

2、董事会秘书费国栋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71,367,940 96.3213 765,525 0.0759 36,332,250 3.6028

2、议案名称：2025年度审计及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对董事会及董事履职情况的评价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71,310,040 96.3156 828,925 0.0821 36,326,750 3.6023

3、议案名称：2025年度审计及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对高级管理层及其成员履职情况的评价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71,300,940 96.3147 838,025 0.0830 36,326,750 3.6023

4、议案名称：2025年度审计及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对监事履职情况的评价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71,364,340 96.3210 758,125 0.0751 36,343,250 3.6039

5、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71,383,640 96.3229 765,525 0.0759 36,316,550 3.6012

6、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71,170,100 96.3017 989,165 0.0980 36,306,450 3.6003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71,263,040 96.3109 871,525 0.0864 36,331,150 3.6027

8、议案名称：关于部分关联方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9,729,639 80.1305 793,525 0.4246 36,333,850 19.4449

9、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关联交易管理情况的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71,368,440 96.3214 773,525 0.0767 36,323,750 3.6019

10、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决定2026年度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66,341,540 95.8229 5,853,525 0.5804 36,270,650 3.5967

11、议案名称：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59,041,000 95.0990 13,134,465 1.3024 36,290,250 3.5986

12、议案名称：关于董事2025年度薪酬确认及制定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60,113,800 95.2053 12,080,265 1.1978 36,271,650 3.5969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

通股股东

630,019,76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

通股股东

227,562,395 86.2822 0 0.0000 36,179,450 13.7178

持股1%以下普

通股股东

113,587,942 99.0269 989,165 0.8623 127,000 0.1108

其中:市值50万

以下普通股股

东

10,184,030 95.8629 312,500 2.9415 127,000 1.1956

市值50万以上

普通股股东

103,403,912 99.3498 676,665 0.6502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2025年度董事

会工作报告

339,871,348 90.1589 765,525 0.2030 36,332,250 9.6381

2

2025年度审计

及消费者权益

保护委员会对

董事会及董事

履职情况的评

价报告

339,813,448 90.1435 828,925 0.2198 36,326,750 9.6367

3

2025年度审计

及消费者权益

保护委员会对

高级管理层及

其成员履职情

况的评价报告

339,804,348 90.1411 838,025 0.2223 36,326,750 9.6366

4

2025年度审计

及消费者权益

保护委员会对

监事履职情况

的评价报告

339,867,748 90.1579 758,125 0.2011 36,343,250 9.6410

5

关于 2025年年

度报告及摘要

的议案

339,887,048 90.1631 765,525 0.2030 36,316,550 9.6339

6

关于 2025年度

利润分配方案

的议案

339,673,508 90.1064 989,165 0.2623 36,306,450 9.6313

7

关于续聘会计

师事务所的议

案

339,766,448 90.1311 871,525 0.2311 36,331,150 9.6378

8

关于部分关联

方2026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预

计额度的议案

148,252,810 79.9723 793,525 0.4280 36,333,850 19.5997

9

关于 2025年度

关联交易管理

情况的报告

339,871,848 90.1590 773,525 0.2051 36,323,750 9.6359

10

关于提请股东

会授权董事会

决定 2026年度

中期利润分配

方案的议案

334,844,948 88.8255 5,853,525 1.5527 36,270,650 9.6218

11

关于制定 《董

事、高级管理人

员薪酬管理办

法》的议案

327,544,408 86.8889 13,134,465 3.4842 36,290,250 9.6269

12

关于董事 2025

年度薪酬确认

及制定 2026年

度薪酬方案的

议案

328,617,208 87.1735 12,080,265 3.2045 36,271,650 9.622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均为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在表决议案8时，涉及关联方股

东回避表决，分别为：无锡市太湖新城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国联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长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市兴达尼龙有

限公司、无锡神伟化工有限公司、无锡万新机械有限公司、无锡市建设发展投资有限公司、无锡恒裕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上述股东所持有

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共计821,608,701股。 此外，本次会议还报告了《独立董事2025年度述职报告》《大股东暨主要股东履约评价的报

告》《2025年三农金融服务工作报告》及《关于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薪酬确认及制定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

律师：董椰檬、李文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及决议内容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无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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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通知于2026年5月18日

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会议于2026年5月22日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参加表

决的董事9人，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9人，公司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陈锋先生主持，本次会

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经与会董事认真讨论，一致通过以下决议：

1、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将于2026年6月届满到期，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

章程》等相关规定，董事会进行换届选举。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6名，其中职工

代表董事1名。 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拟提名陈锋先生、傅直全先生、姚焕春先

生、斯陈锋先生、俞佳乐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任期自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

年。

职工代表董事1名将由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任期与非职工代表董事一致。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2、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将于2026年6月届满到期，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

章程》等相关规定，董事会进行换届选举。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3名。 经公司第

六届董事会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公司拟提名闫建来先生、吴小丽女士、牛强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候选人，任期自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员已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将提交

公司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3、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方案为：

独立董事津贴7.2万元/人.年。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

4、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

的议案》。

备查文件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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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已届满，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进行换届选举。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董事会换届选举情况

2026年5月22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

案》《关于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成员9名，其中非独立董事6

名（包括职工代表董事1名），独立董事3名。

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董事会同意提名陈锋先生、傅直全先生、姚焕春先生、斯陈锋先生、俞佳乐

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同意提名闫建来先生、吴小丽女士、牛强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其中，吴小丽女士为会计专业人士。任期自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董事候选

人的简历详见附件。

上述董事候选人经股东会表决当选，将与职工代表大会产生的1名职工代表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七届董

事会，任期为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二、其他事项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均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上市公司

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任职条件。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以及

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拟任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人数未低于董事总数

的三分之一，也不存在连任公司独立董事超过六年的情形。

独立董事候选人均已取得独立董事任职资格证书， 其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尚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

异议后，方可提交股东会审议。

为确保公司董事会的正常运行，在新一届董事会董事就任前，原董事仍将依照相关法律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履行董事职责。

备查文件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附件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陈锋：男，1978年出生，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 历任上海万安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万安集团诸暨汽车制动

系统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现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兼任万安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安徽万安汽车零部件有限公

司董事、安徽盛隆铸业有限公司董事、上海万捷汽车控制系统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陕西万安汽车零部件有限

公司董事、北京金万安汽车电子技术研发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浙江博胜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浙江

万安智驱汽车电子技术有限公司执行董事、上海同驭汽车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安徽万安智晟汽车底盘系统有

限公司董事、浙江智轩兴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董事、浙江同创智控科技有限公司董事、万安科技(香港)国际有

限公司董事、万安科技(香港)北美投资有限公司董事、诸暨万安智博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执行

事务合伙人、湖北万安汽车底盘系统有限公司董事、海南万安贸易有限公司董事。

陈锋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系实际控制人陈利祥之子，目前直接持有公司股份23,940,000股，同

时持有公司控股股东万安集团有限公司13.48%的股权，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规定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不

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傅直全：男，1977年出生，清华大学车辆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学历，历任万安集团有限公司技术员，公司

技术中心主任，现任公司董事、公司副总经理，兼任万安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北京金万安汽车电子技术研发有

限公司总经理、万安汽车技术（欧洲）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上海同驭汽车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傅直全先生系公司职工，未持有公司股份，通过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持有公司股份，上述员工持股

计划股份尚未解锁，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没

有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规定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

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姚焕春：男，1972年出生，中共党员。 历任绍兴市妇女儿童医院医生，公司国际贸易部总经理，现任公司董

事、国际事业部总经理，兼任安徽万安环境工程有限公司董事、安徽万安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监事。

姚焕春先生系实际控制人陈利祥的女婿，公司董事长陈锋的姐夫，未持有公司股份，通过公司2025年员

工持股计划持有公司股份，上述员工持股计划股份尚未解锁，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规定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

形。 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斯陈锋：男，1978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中共党员，助理工程师。 历任公司企管

中心质管部长、经理，安徽盛隆铸业有限公司总经理，事业一部副总经理，事业二部副总经理，浙江万安智驱汽

车电子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 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斯陈锋先生系公司职工，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通过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持有公司股份，上述员工

持股计划股份尚未解锁，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

间没有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规定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俞佳乐，男，1990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群众，中级工程师。 历任公司事业一部

生管部主管，浙江万安其弗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部长助理、副部长、部长，浙江万安智驱汽车电子技术有限公

司生管部部长、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 现任万安智驭汽车控制系统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俞佳乐先生系公司职工，系实际控制人俞迪辉的儿子，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通过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

计划持有公司股份，上述员工持股计划股份尚未解锁，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规定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不

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附件2：

闫建来：男，1963年出生，历任中国汽车零部件工业联营公司（中汽总公司）科员、规划部长，中央赴豫讲

师团教师，北京广丰钢板弹簧厂总监，中国汽车工业协会零部件部部长、《汽车导讯》主编等，现任中国汽车工

程学会副秘书长，兼任中国科协智能制造联合体副秘书长，中国汽车职业教育集团理事长，中国大学生方程

式汽车大赛组委会执行主任，江苏新泉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江苏林泉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闫建来先生目前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之间没有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规定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吴小丽：女，1972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中国注册会计师、高级国际财务理财

师。 曾历任浙江平阳正益会计师事务所审计项目负责人、审计部门副经理，温州市浙南会计师事务所审计项

目经理，2004年8月发起设立浙江千马会计师事务所并任主任会计师。 2009年包括浙江千马在内的杭州市三

个事务所合并成立浙江南方会计师事务所，2009年9月至今任浙江南方审计集团发起合伙人、副总经理、总经

理、主任会计师。现任浙江南方审计集团发起合伙人、总经理、主任会计师，拥有30年的财务专业服务经验。熟

悉各项财经税务政策、法规、制度及大中型企业内部财务管理。 任浙江财经大学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

社会导师、浙江工商大学会计学院会计专硕研究生社会导师、杭州大学生创业联盟创业导师。

吴小丽女士目前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之间没有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规定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牛强，男，1983年2月生，法学博士，副教授。 2007-2008年赴日本东京大学先端科学技术研究中心访问。

2009年9月-12月，进入腾讯公司“博士后研究基地” ，开展中国互联网立法的研究。 2010年7月进入浙江工商

大学法学院。 现为浙江工商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知识产权研究所所长，兼任中国知识产权法学研究会理事、浙

江省文化作品权益保护协会副会长。 浙江省公安厅环食药支队知识产权警官咨询专家、杭州市公安局咨询专

家、宁波中级人民法院、杭州萧山政法委首席法律专家，百龙创园独立董事。

牛强先生目前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之间没有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规定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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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定于2026年6月8日

（星期一）召开公司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会” ），现将本次股东会有关事项公告如

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会议届次：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

（二）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三）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

公司2026年5月22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召开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会的议案》，会议决定于2026年6月8日召开公司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本次股东会会议的召开，符合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6月8日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6月8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6月

8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6月8

日9:15-15:00的任意时间。

（五）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1、 现场投票：股东本人出席现场会议或者通过授权委托他人出席现场会议。

2、网络投票：本次股东会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

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

票表决结果为准。

（六）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诸暨市店口镇军联路3号万安集团有限公司大楼6楼602会议室；

（七）股权登记日：2026年6月3日

（八）本次会议的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

截止2026年6月3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均有权

出席本次会议并行使表决权， 股东本人不能亲自出席本次会议的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并参加表决

（授权委托书见附件2），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见证的律师等；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会的其他人员。

二、会议审议事项

1、审议事项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

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人数5人

1.01 《关于选举陈锋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

1.02 《关于选举傅直全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

1.03 《关于选举姚焕春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

1.04 《关于选举斯陈锋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

1.05 《关于选举俞佳乐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

2.00 《关于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人数3人

2.01 《关于选举闫建来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

2.02 《关于选举吴小丽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

2.03 《关于选举牛强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3.00 《关于公司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

2、披露情况

上述提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2026年5月23日刊登在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上述1、2议案均采取累积投票制进行表决，其中独立董事和非独立董事的表决分别进行。 股东所拥有的

选举票数为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量乘以应选人数， 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以应选人数为限在候

选人中任意分配（可以投出零票），但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的要求，以上议案为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需对中小投资者即

对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单独计票并披露。

三、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登记方式

1、会议登记方式：

（1）法人股东凭营业执照（加盖公章）复印件、法人代表证明书及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凭

代理人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加盖公章）复印件、授权委托书（见附件2）、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2）自然人股东应持本人身份证或者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

人凭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3）异地股东可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在2026年6月5日（星期五）17时前送达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来函信封请注明“股东会”字样，并进行电话确认。 不接受电话登记。

2、会议登记时间：2026年6月4日和5日，上午9：00一11：00，下午14：00一17：00；

3、会议登记地点：浙江省诸暨市店口镇军联路3号万安集团有限公司大楼4楼406证券部办公室；

4、注意事项：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于会前半小时到会场办理登记手

续。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会上， 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地址为http://wltp.cninfo.com.

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1。

五、其他事项

1、本次会议会期为半天，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2、联系人：江学芳、何华燕

3、联系电话：0575-89007602；0575-87605817� �传真：0575-89007574

4、邮政编码：311835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2590；

2、投票简称：万安投票

3、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对于累积投票提案，填报投给某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上市公司股东应当以其所拥有的每个提案组的选举

票数为限进行投票，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选举票数的，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应选人数的，其

对该项提案组所投的选举票均视为无效投票。 如果不同意某候选人，可以对该候选人投0票。

累积投票制下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填报一览表

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填报

对候选人A投X1票 X1票

对候选人B投X2票 X2票

… …

合 计 不超过该股东拥有的选举票数

各提案组下股东拥有的选举票数举例如下：

（1）选举非独立董事（如表一提案1，采用等额选举，应选人数为5位）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5

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在5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但投票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举

票数。

（2）选举独立董事（如表一提案2，采用等额选举，应选人数为3位）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3

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在3位独立董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但投票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

数。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

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

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 投票时间：2026年6月8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6月8日（现场股东会召开当日）上午9：15，结束时间为2026

年6月8日（现场股东会结束当日）下午3：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2025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具体的身份认

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

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___________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 受托

人有权依照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对本次股东会审议的事项进行投票表决， 并代为签署本次股东会需要签署

的相关文件。 本人/本公司对表决事项若无具体指示的，代理人可自行行使表决权，后果均由本人/本公司承

担。

本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限为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本次股东会结束之时止。

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指示如下：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的栏目

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累计投票提案（采用等额选举，填报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1.00 《关于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人数5人 选举票数

1.01

《关于选举陈锋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

案》

√

1.02

《关于选举傅直全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

议案》

√

1.03

《关于选举姚焕春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

议案》

√

1.04

《关于选举斯陈锋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

议案》

√

1.05

《关于选举俞佳乐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

议案》

√

2.00 《关于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人数3人 选举票数

2.01

《关于选举闫建来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

案》

√

2.02

《关于选举吴小丽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

案》

√

2.03

《关于选举牛强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

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3.00 《关于公司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

特别说明事项：

1、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指示，以在“同意” 、“反对” 、“弃权” 下面的方框中打“√” 为准，每项均为单选，多

选无效。

3、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委托人为法人的必须加盖法人单位公章。

委托人单位名称或姓名（签字盖章）：

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号：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份的性质和数量：

受托人（签字）：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